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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台州市水利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

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切实维护建设领域农民工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拖欠农民工工资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办法》

(人社部规〔2017〕16 号)、《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》

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53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落实和完善建设领域欠薪处理责任制的通知》(浙政办发〔2015〕

2号)和《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台州市开展“台州无欠

薪”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台政办发〔2017〕62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在台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各类水利

工程建设活动的建设市场各方主体。 

第三条  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市本级和各县(市、区)人力社保部门及水利建设行业主管

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检查、

监督管理和指导。 

第四条  建设单位应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列入招标

文件专用合同条款，并须按有关规定和标准按月向农民工工资专

用账户拨付工资性工程进度款，监督施工承包企业落实农民工工

资专户设立、资金拨付、工资支付等各项规定和措施。对未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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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发放工资的情况及时向人力社保部门和水利建设行业主管部

门报告。 

第五条  建设单位和总承包单位应结合项目实际，在施工合

同中对工资性工程款占合同价的比例以及拨付方式等予以约定。 

第六条  项目开工备案时，建设单位应向水利建设行业主管

部门提交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托管协议、委托支付协议、专

用账户设立证明等相关材料。 

第七条  总承包单位对所承包工程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

责，专业分包单位或劳务公司应委托总承包单位统一支付农民工

工资。工程开工前，总承包单位须到项目所在地银行开设农民工

工资专用账户。总承包单位应按月足额将工资从农民工工资专用

账户直接发放至农民工个人账户上。 

第八条  总承包单位应在施工现场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，落

实好施工现场维权公示制度，按月公示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。总

承包单位要做好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管理台账，包括银行支付农民

工工资凭证、缴存信息、资金支付等相关资料的日常管理。 

第九条  监理单位对于总承包单位每月提报的已完工程工

资性工程款，应按有关标准审核。并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列入

监理日记内容，督促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。 

第十条  建设单位未按月足额支付工资性工程款的，对主要

负责人约谈并通报批评。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对其市场准入、招投

标资格和新开工项目开工备案等进行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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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总承包单位未按时提报已完工工程工资性工程

款和农民工工资清单、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的，视情节轻重约谈

其法定代表人，列为年度重点监控企业，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

视情节轻重按照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和信用评价等有关规定

予以公示和惩戒，并对其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

创建、招投标和评优评先等方面进行限制。 

第十二条  水利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及人力社保部门负责制

定水利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及实施细则，

督导检查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，建立“守

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机制。并会同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对专用账

户开设银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检查。 

第十三条  对有涉嫌犯罪、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依法立案

处理的欠薪案件，人力社保部门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负责依法审

查。对以非法手段讨薪，甚至以讨要工资为名或工程款为由扰乱

社会秩序、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，人力社保部门或水利建

设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，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查

处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 台州市水利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

具体按照《台州市水利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暂行办

法实施细则》实施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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